
附件2

鞍山市自然资源局（鞍山市林业和草原局）涉企行政检查事项（2025年版）

序号
检查事项

名称
行政检查主体

承办（委托）
机构

行政检查依据 被检查企业类型
法定实施
行政检查的

层级

是否开展
联合行政
检查及联
合行政检
查的部门

1
对全国地图的
行政检查

鞍山市自然资
源局（鞍山市
林业和草原
局）

地理信息和测绘
管理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第
三十八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和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网
信部门等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
地图编制、出版、展示、登载
和互联网地图服务的监督管
理，保证地图质量，维护国家
主权、安全和利益。
《地图管理条例》第四条 县

有限责任公司、股份
有限公司、个人独资
企业和其他企业等以
及个体工商户

市级，县级 否

2
对地理信息安
全的行政检查

鞍山市自然资
源局（鞍山市
林业和草原
局）

地理信息和测绘
管理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第
四十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应当会
同本级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
建立地理信息安全管理制度和
技术防控体系，并加强对地理
信息安全的监督管理”。第四

有限责任公司、股份
有限公司、个人独资
企业和其他企业等以
及个体工商户

市级，县级 否

3

对涉密基础测
绘成果使用的
法人或者其他
组织的行政检
查

鞍山市自然资
源局（鞍山市
林业和草原
局）

地理信息和测绘
管理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第
四十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应当会
同本级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
建立地理信息安全管理制度和
技术防控体系，并加强对地理

有限责任公司、股份
有限公司、个人独资
企业和其他企业等以
及个体工商户

市级，县级 否



序号
检查事项

名称
行政检查主体

承办（委托）
机构

行政检查依据 被检查企业类型
法定实施
行政检查的

层级

是否开展
联合行政
检查及联
合行政检
查的部门

4

对从事测绘活
动的事业单位
法人、企业法
人的行政检查

鞍山市自然资
源局（鞍山市
林业和草原
局）

地理信息和测绘
管理科

1.《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
（2017年4月27日第十二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二十七次会议第二次修订）第
四十八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应当对
测绘单位实行信用管理，并依
法将其信用信息予以公示。
2.《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
（2017年4月27日第十二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二十七次会议第二次修订）第
四十九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有限责任公司、股份
有限公司、个人独资
企业和其他企业等以
及个体工商户

市级，县级 否

5

对矿山地质环
境保护与土地
复垦情况的行
政检查（省级
以下发证）

鞍山市自然资
源局（鞍山市
林业和草原
局）

国土空间生态修
复科

一、《土地复垦条例》（国务
院令第592号）第五条：国务
院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负责全国
土地复垦的监督管理工作，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国土资源
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土地
复垦的监督管理工作。
二、《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
》（国土资源部令第56号）第
四十四条： 县级以上自然资
源主管部门应当采取年度检查
、专项核查、例行稽查、在线
监管等形式，对本行政区域内
的土地复垦活动进行监督检

有限责任公司、股份
有限公司、个人独资
企业和其他企业等

市级，县级 否



序号
检查事项

名称
行政检查主体

承办（委托）
机构

行政检查依据 被检查企业类型
法定实施
行政检查的

层级

是否开展
联合行政
检查及联
合行政检
查的部门

6

城乡规划编制
单位及城乡规
划实施情况检
查

鞍山市自然资
源局（鞍山市
林业和草原
局）

用地规划管理科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城
乡规划法》（2007年10月28日
颁布）
第二十四条  城乡规划组织编
制机关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
等级的单位承担城乡规划的具
体编制工作。……经国务院城
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城乡规划
主管部门依法审查合格，取得
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后，方可
在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从事
城乡规划编制工作。
第五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对城乡规
划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有权采取以下措施：（一）要
求有关单位和人员提供与监督
事项有关的文件、资料，并进
行复制；（二）要求有关单位
和人员就监督事项涉及的问题
作出解释和说明，并根据需要
进入现场进行勘测；（三）责
令有关单位和人员停止违反有
关城乡规划的法律、法规的行
为。

有限责任公司、股份
有限公司、个人独资
企业和其他企业等

市级，县级 否



序号
检查事项

名称
行政检查主体

承办（委托）
机构

行政检查依据 被检查企业类型
法定实施
行政检查的

层级

是否开展
联合行政
检查及联
合行政检
查的部门

7

对林木种苗生
产经营、林木
种子质量及国
家级森林公园
的行政检查

鞍山市自然资
源局（鞍山市
林业和草原
局）

造林绿化管理科

《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管
理办法》第十九条：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按
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开展对生产经营者林木种子生
产经营活动的监督检查，并将
监督检查情况立卷、归档，实
行动态监督管理。监督检查的
主要内容包括：（一）开展林
木种子生产经营活动情况。
（二）林木种子生产经营档案
制度执行情况。（三）生产经
营的林木种子质量情况。对监
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应当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
等规定予以处理。《国家级森
林公园设立、撤销、合并、改
变经营范围或者变更隶属关系
审批管理办法》第十七条：国
家林业局应当依法对被许可人
保护利用森林风景资源的情况
进行监督检查。《国家级森林
公园管理办法》第三条：国家
林业局主管全国国家级森林公
园的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

有限责任公司、股份
有限公司、个人独资
企业和其他企业等以
及个体工商户、个人
合伙、农民专业合作
社等经营主体

市级，县级 否


